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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神州好易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拟变更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变更基本情况 

（一）变更主体 

√第一大股东变更       √控股股东变更  

√实际控制人变更       √一致行动人变更  

 

（二）变更方式 

安徽宇衡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霍山炎祥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拟通

过其他方式（特定事项协议转让或盘后大宗交易方式）增持挂牌公司股票，使得挂牌公司

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发生变更，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由姚

永宏变更为安徽宇衡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实际控制人由姚永宏变更为付霞球，

存在新增的一致行动人。 

一致行动人增加的还需披露： 

1、增加后的一致行动人包括：安徽宇衡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霍山炎祥

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一致行动人关系构成的认定依据： 

□签订协议 □亲属关系 √其他，具体为安徽宇衡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霍山炎祥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均为付霞球且受其控制。 

3、是否存在其他应当认定而未认定为一致行动的主体：否 

 

二、变更后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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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合伙企业 

企业名称 安徽宇衡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伙类型 有限合伙 

住所 
安徽省六安市霍山县经济开发区创新路与漫水

河路交叉口 1 号 

实缴出资 人民币 274.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25 年 5 月 29 日 

主营业务 无实际业务经营 

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不适用 

实际控制人名称 付霞球 

实际控制人的认定依据 
付霞球为安徽宇衡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实际控制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不适用 

是否需要履行内部相关程序 是 

2025 年 9 月 5 日，安徽宇衡生物科

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全体合伙人

会议决议，同意本次股份转让事宜。 

备注：转让完成后安徽宇衡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成为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 

企业名称 霍山炎祥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合伙类型 有限合伙 

住所 
安徽省六安市霍山县与儿街镇大沙埂大别山电

商产业园 1号楼三楼 

实缴出资 人民币 2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25 年 5 月 10 日 

主营业务 无实际业务经营 

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不适用 

实际控制人名称 付霞球 

实际控制人的认定依据 
付霞球为霍山炎祥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的执行事务合伙人 

实际控制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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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需要履行内部相关程序 是 

2025 年 9 月 5 日，霍山炎祥科技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全体合伙人会议

决议，同意本次股份转让事宜。 

备注：转让完成后霍山炎祥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将成为一致行动人。 

 

（二）自然人 

姓名 付霞球 

国籍 中国 

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不适用 

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2021 年 12 月至 2022 年 10 月，担任安徽傅家

油坊实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2016 年

10 月至今，担任安徽傅家油坊油业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兼总经理。 

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食用油加工 

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安徽省六安市 

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有 
付霞球直接持有安徽傅家油坊油业

有限公司 80%的股权 

是否为挂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 
否 

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不适用 

备注：转让完成后，付霞球将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三、第一大股东变更的原因及对挂牌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完成后，安徽宇衡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公司 90%的股份，

霍山炎祥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公司 10%的股份，付霞球合计控制公司 100.00%

的股份，故安徽宇衡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控股股东，付

霞球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拟利用自身资源，积极帮助公众公司寻求具有市场发展潜力的

项目，包括但不限于适时为公众公司引入茶油方面技术人才、销售人才，导入山茶油及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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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周边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和相关检测业务的部分环节等，协助公众公司提高盈利能

力并逐步形成核心竞争力，提升公众公司投资价值。 

 

四、其他事项 

（一）信息披露事项 

本次变更是否构成收购 是 

若构成，是否已披露相关文件 是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于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

平台（www.neeq.com.cn）的《收购报

告书》等文件。 

本次变更是否触发权益变动 是 

若触发，是否已披露相关文件 是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于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

平台(www.neeq.com.cn)的《权益变动

报告书》 

 

（二）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情况 

本次变更是否需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批准部门 不适用 

批准程序 不适用 

批准程序进展 不适用 

 

（三）限售情况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十八条的规定：“按照本办法进行公众公司

收购后，收购人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的，收购人持有的被收购公司股份，

在收购完成后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收购人在被收购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在同一实际控

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转让不受前述 12 个月的限制。” 

安徽宇衡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霍山炎祥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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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函》，“本次收购完成后 12 个月内，收购人不对外直接或者间

接转让持有的公众公司的股份，不委托他人管理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众公司的股份。除

上述外，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或者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对限售另有规定的，

承诺遵守该等规定。股份锁定期内若收购人未能履行上述承诺，违规转让公众公司股份的，

由此所得收益归公众公司所有，由此所受损失由收购人自行承担。” 

 

（四）其他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公告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变更事项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

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以及相关规定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五、备查文件目录 

（一）安徽宇衡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霍山炎祥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营业执照复印件； 

（三）付霞球身份证复印件； 

（四）安徽宇衡生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姚永宏、姚永福关于宁夏神州好易

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 

（五）霍山炎祥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姚永宏关于宁夏神州好易信息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 

 

 

 

宁夏神州好易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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